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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忘錄  

  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日，立法局決議通過於同年四月一日成立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為工務計劃及

徵用土地提供資金。第一次決議其後於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七日為第二次決議所取代。為了實施因執行於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在北京簽署的聯合王國政府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聯合聲明附件三第 6 款所作

出的安排，立法局於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五日通過第三次決議，取代一九八三年的決議。一九八八年一月

十三日，立法局就決議通過一項修訂，規定由一九八八年四月一日起，非經常資助金及主要系統設備的財

政承擔由政府一般收入帳目轉撥到基本工程儲備基金帳目內。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六日，立法局就決議通過

一項修訂，增訂條文，使某些政府借款可記入該基金帳目內，以及可自該基金支用款項，以償還這些借款

和支付利息及與這些借款有關的開支。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制定了《新界土地交換權利 (贖回 )條

例》，而基本工程儲備基金亦作出相應修訂，使基金可支付根據《新界土地交換權利 (贖回 )條例》須就土

地交換權利支付的贖回款項及須就該等贖回款項支付的利息。有關修訂已於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七日該條

例實施當日生效。繼香港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回歸後，臨時立法會於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七日修訂決

議，刪除與聯合聲明附件三第 6 款的分攤地價收入安排有關的條文，原因是這些條文已經不適用。經修訂

的決議於一九九八年一月一日生效。  

 2  決議規定－  

( a )  基金由財政司司長管理，他可將管理權轉授其他公職人員；  

( b )  下列款項記入基金的貸項下－  

( i )  從土地交易所收受的地價收入；  

( i i )  為基金的目的而進行的工程或承擔的責任而收受的一切款項；  

( i i i )  與第 ( i i )段所指的款項有關而在 5 年內無人認領的尚未支付存款；  

( i v )  經臨時立法會或立法會核准由政府一般收入撥出的款項；  

( v )  根據《借款條例》 (第 6 1 章 )第 3 條借入的款項，而該借款是核准借款的臨時立法會

決議或立法會決議所如此規定記入者；  

( v i )  所有來自基金所持款項賺得的已收受利息或股息；及  

( v i i )  為基金而收受的捐獻及其他款項；  

( c )  財政司司長可由基金支用款項－  

( i )  以作為政府公共工程計劃的用途；  

( i i )  以購置和安裝為實施公共工程計劃而致必需的設備；  

( i i i )  以發展、購置和安裝政府所用的主要系統及設備；  

( i v )  以用作非經常補助金；  

( v )  以收購土地；及  

( v i )  以支付根據《新界土地交換權利 (贖回 )條例》 (第 4 9 5 章 )須就土地交換權利支付的贖

回款項以及須就該等贖回款項支付的利息；  

但須按照財務委員會所指明的條件、例外情況及限制行事；  

( d )  財政司司長可－  

( i )  將基金內基金不需用的款項的結餘從基金撥入政府一般收入內；  

( i i )  償還根據《借款條例》 (第 6 1 章 )第 3 條借入並已記入基金貸項下的本金及其利息，

以及償還就借入該筆款項而招致的費用；及  

( i i i )  行使酌情決定權，授權將基金在任何時間所持的任何款項，以財政司司長決定的方式

投資；以及  

( e )  庫務署署長須根據財政司司長發出的基金支付令授予的權限，由基金撥支款項以應付基金開

支所需。  

 3  根據決議條款，由一九九八年一月一日起，所有來自土地交易的收入均存入基本工程儲備基金。  

 4  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的開支以基金預算內各分目在「 2 0 1 3 - 1 4 預算」欄下所列的撥款為限，如事先

未徵得財政司司長的批准，在二Ｏ一三至一四年度的開支不可超過上述款額。就甲級工程項目而言，每個

工程項目的核准項目預算，是立法會轄下財務委員會所批准的撥款或財政司司長按所獲授權力批准的撥

款。所示的核准項目預算只包括於二Ｏ一二年十二月十四日或之前獲批准的撥款。總承擔額不得超逾核准

項目預算，而未徵得財務委員會批准或財政司司長按所獲授權力批准前，核准項目預算不得改動。就各開

支總目下的整體撥款分目而言，每個整體撥款分目的核准撥款，是財務委員會所批准的撥款或財政司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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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所獲授權力批准的撥款，倘有超逾核准撥款的開支，必須先徵得財務委員會批准或財政司司長按所獲授

權力批准。  

 5  二Ｏ一三年四月一日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的結餘預算約為 7 6 7 . 0 7 億元。預計二Ｏ一三至一四年度會

約有 6 9 0 億元從土地交易所得的地價收入存入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此外，預期在二Ｏ一三至一四年度，基

本工程儲備基金可收到以下款項：自該基金的結餘所收取的投資收入約 4 1 . 1 8 億元，以及自香港鐵路有限

公司收回有關委託工程的費用約 1 . 3 1 億元。因此，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於二Ｏ一三至一四年度的收入將約有

732 .49 億元，加上期初結餘，總數約有 1 ,499 .56 億元。這筆款項將用作支付二Ｏ一三至一四年度的預算

開支約 7 7 8 . 3 9 億元，當中包括在二ＯＯ四年七月發行的政府債券約 5 . 7 7 億元的預算利息及其他開支。

故此，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截至二Ｏ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的預算結餘將約為 7 2 1 . 1 7 億元。  

 6  基本工程儲備基金項下共有 1 1 個開支總目，包括以下各項：  

( a )  土地徵用 (總目 7 0 1 )；  

( b )  工務計劃 (總目 7 0 2 至 7 0 7、 7 0 9 及 7 1 1 )；  

( c )  非經常資助金及主要系統設備 (總目 7 0 8 )；以及  

( d )  電腦化計劃 (總目 7 1 0 )。  

總目 7 0 1－土地徵用  

 7  財政司司長已授權地政總署署長批核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總目 7 0 1 項下的開支。  

 8  二Ｏ一三至一四年度，因徵用轉歸政府的所有土地和物業及進行有關清拆工作所需的補償金及特

惠津貼、為基本工程項目在政府土地進行清拆工作所需的特惠津貼，以及根據《新界土地交換權利 (贖回 )

條例》須就土地交換權利支付的贖回款項及須就該等贖回款項支付的利息，合共預算需費 3 ,505 ,896 ,000 元。

若屬基本工程項目以外的政府土地清拆工作，有關特惠津貼記入總目 9 1－地政總署。  

 9  在分目 1 0 0 4 C A 交地及收地補償：雜項項下的撥款 1 7 , 5 2 1 , 0 0 0 元，用以支付重歸政府所有的土

地及物業的徵用、交回及清理補償金 (包括特惠津貼 )，包括收回及清理土地的費用。有關土地及物業須與

實施法定分區計劃大綱圖有關，可供非政府或半政府機構 (包括香港房屋協會和香港房屋委員會 )進行工程

之用，以及供根據《前濱及海床 (填海 )條例》而進行，但未獲得任何其他撥款安排的工程項目之用。  

 1 0  在分目 1 1 0 0 C A 就工務計劃工程而支付的補償金及特惠津貼項下的撥款 3 , 3 4 9 , 0 0 0 , 0 0 0 元，用以

支付工務計劃工程項目所需的全部土地徵用費用 (直接工程費用除外 )及所有特惠津貼。  

總目 7 0 2 至 7 0 7、 7 0 9 及 7 1 1－工務計劃  

 1 1  截至二Ｏ一二年十二月十四日止，在二Ｏ一三至一四年度有預算開支的現有工程 (整體撥款除外 )

的核准項目預算總額約為 5 , 0 2 9 . 2 1 億元。截至二Ｏ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這些工程的實際開支約為

1 , 6 0 7 . 4 7 億元。二Ｏ一二至一三年度的修訂預算約為 4 7 4 . 2 2 億元。截至二Ｏ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現有工程尚未支付的承擔額約為 2 , 9 4 7 . 5 2 億元。預計在二Ｏ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前會就現有及新工程

承擔共約 7 2 6 . 5 2 億元，而二Ｏ一三至一四年度現有及新工程的預算開支約為 5 6 0 . 9 8 億元。因此，截至

二Ｏ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尚未支付的承擔額預計約為 3 , 1 1 3 . 0 6 億元。  

總目 7 0 2－港口及機場發展  

 1 2  財政司司長已授權下列人員批核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總目 7 0 2 項下的開支－  

人員  關於  

建築署署長  建築工程  

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  土木及拓展工程，以及整體撥款 2 0 0 1 A X (每項工程不

超過 2 , 0 0 0 萬元 )和 2 0 0 3 A X 項下的小規模工程 (每

項工程不超過 2 , 0 0 0 萬元 )  

路政署署長  運輸工程，以及整體撥款 2 0 0 2 A X 項下的小規模工程

(每項工程不超過 2 , 0 0 0 萬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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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  關於  

運輸及房屋局常任秘書長 (運輸 )  整體撥款 2 0 0 1 A X 及 2 0 0 2 A X 項下的小規模工程  

發展局常任秘書長 (規劃及地政 )  整體撥款 2 0 0 3 A X 項下的小規模工程  

 1 3  二Ｏ一三至一四年度港口及機場發展策略有關工程的開支預算需費 1 7 , 7 3 0 , 0 0 0 元。  

總目 7 0 3－建築物  

 1 4  財政司司長已授權下列人員批核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總目 7 0 3 項下的開支－  

人員  關於  

建築署署長  建 築 工 程 及 下 列 整 體 撥 款 項 下 的 小 規 模 工 程 ：

3 0 0 4 G X ( 每 項 工 程 不 超 過 3 , 0 0 0 萬 元 ) 、

3 1 0 0 G X ( 每 項 工 程 不 超 過 2 , 0 0 0 萬 元 ) 及

3 1 0 1 G X (每項非裝修工程不超過 2 , 0 0 0 萬元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常任秘書長 (庫務 )  整體撥款 3 1 0 0 G X 和 3 1 0 1 G X 項下的小規模工程  

政府產業署署長  整體撥款 3 1 0 1 G X 項下的小規模工程 (每項裝修工程不

超過 2 , 0 0 0 萬元 )  

 1 5  二Ｏ一三至一四年度政府建築物工程的開支預算需費 7 , 8 6 9 , 3 6 9 , 0 0 0 元。這個數額並不包括與公

共房屋及新市鎮有關的建築項目撥款。  

 1 6  二Ｏ一三至一四年度計劃展開的重大建築工程包括：2 7 7 L P－油麻地警署重置工程；以及 2 6 9 R S－

青衣第 4 區體育館。  

 1 7  在分目 3 0 0 4 G X 為工務計劃丁級工程項目進行翻修政府建築物工程項下的撥款 1 , 7 8 1 , 9 6 3 , 0 0 0 元，

用於每項預算費用為 3 , 0 0 0 萬元或以下的政府建築物翻修工程。  

 1 8  在分目 3 1 0 0 G X 為工務計劃丁級工程項目進行可行性研究、小規模勘測工作及支付顧問費項下的

撥款 9 9 , 4 2 0 , 0 0 0 元，用以支付小規模勘測 (包括地盤勘測 )的費用，惟每個丁級項目的開支上限不得超過

3 , 0 0 0 萬元。列為丁級工程的項目尚有：為使新建築工程項目得以列為工務計劃丙級工程而進行的初步可

行性研究和勘測所需支付的費用，以及工務計劃乙級或 (如獲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批准 )丙級建築工程的

可行性勘測和設計 (包括擬備招標文件 )的顧問費和雜費。  

 1 9  在分目 3 1 0 1 G X 為工務計劃丁級工程項目進行小規模建築工程項下的撥款 9 1 2 , 1 4 7 , 0 0 0 元，用

以支付小規模建築工程、裝修工程及小規模改建、加建及改善工程 (包括為進行有關工程而需更換的家具

及設備 )，以及斜坡勘察及小規模斜坡改善工程的費用，惟每個項目的開支上限不得超過 3 , 0 0 0 萬元。  

總目 7 0 4－渠務  

 2 0  財政司司長已授權下列人員批核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總目 7 0 4 項下的開支－  

人員  關於  

渠務署署長  渠務、污水收集設施及污水處理系統工程，以及整體

撥款 4 1 0 0 D X 項下的小規模工程 (每項工程不超過

2 , 0 0 0 萬元 )  

環境局常任秘書長  整體撥款 4 1 0 0 D X 項下的小規模工程  

 2 1  二Ｏ一三至一四年度渠務及污水收集設施／污水處理系統工程開支預算需費 5 , 6 2 9 , 1 5 3 , 0 0 0 元。  

 2 2  二Ｏ一三至一四年度計劃展開的重大渠務工程包括： 1 5 9 C D－重建和修復一段由東光道至太子道

東的啟德明渠；以及 3 9 5 D S－吐露港未敷設污水設施地區的污水收集系統第 2 階段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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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在 分 目 4 1 0 0 D X 為 工 務 計 劃 丁 級 工 程 項 目 進 行 渠 務 工 程 、 研 究 及 勘 測 工 作 項 下 的 撥 款

2 3 2 , 4 8 2 , 0 0 0 元，用以支付與渠務工程項目有關的小規模工程 (包括斜坡勘察及小規模斜坡改善工程 )、可

行性研究和地盤勘測費用，惟每個丁級項目的開支上限不得超過 3 , 0 0 0 萬元。列為丁級工程的項目尚有：

為使渠務工程項目得以列為工務計劃丙級工程而進行的初步可行性研究和勘測所需支付的費用，以及工務

計劃乙級或 (如獲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批准 )丙級渠務工程的可行性勘測和設計 (包括擬備招標文件 )的顧

問費和雜費。  

總目 7 0 5－土木工程  

 2 4  財政司司長已授權下列人員批核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總目 7 0 5 項下的開支－  

人員  關於  

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  土木工程，以及整體撥款 5 0 0 1 B X (整體開支不超過核

准撥款 )和 5 1 0 1 C X 項下的小規模工程 (每項工程不

超過 2 , 0 0 0 萬元 )  

機電工程署署長  機電工程  

環境局常任秘書長  環境保護工程及整體撥款 5 1 0 1 D X 項下的小規模工程  

發展局常任秘書長 (工務 )  整體撥款 5 1 0 1 C X 項下的小規模工程  

 2 5  二Ｏ一三至一四年度土木、機電及環境工程開支預算需費 3 , 9 5 8 , 0 9 2 , 0 0 0 元。  

 2 6  二Ｏ一三至一四年度計劃展開的重大土木工程包括：1 6 8 C D－蓮塘／香園圍口岸與相關工程—治理

深圳河第四期工程；以及 1 1 4 A P－為葵青貨櫃港池及其進港航道提供足夠水深。  

 2 7  在分目 5 0 0 1 B X 防止山泥傾瀉計劃項下的撥款 9 7 9 , 9 3 7 , 0 0 0 元，用於防止山泥傾瀉工程及有關研

究 (直接與工務計劃各項指定發展計劃有關的工程則不包括在內 )。  

 2 8  在 分 目 5 1 0 1 C X 為 工 務 計 劃 丁 級 工 程 項 目 進 行 土 木 工 程 、 研 究 及 勘 測 工 作 項 下 的 撥 款

1 7 2 , 2 5 5 , 0 0 0 元，用以支付與土木工程項目有關的小規模工程、可行性研究和地盤勘測費用，包括斜坡

勘察及小規模斜坡改善工程，惟每個丁級項目的開支上限不得超過 3 , 0 0 0 萬元。列為丁級工程的項目尚

有：為使土木工程項目得以列為工務計劃丙級工程而進行的初步可行性研究和勘測所需支付的費用，以及

工務計劃乙級或 (如獲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批准 )丙級土木工程的可行性勘測和設計 (包括擬備招標文件 )

的顧問費和雜費。  

 2 9  在 分 目 5 1 0 1 D X 為 工 務 計 劃 丁 級 工 程 項 目 進 行 環 境 工 程 、 研 究 及 勘 測 工 作 項 下 的 撥 款

4 2 , 2 0 0 , 0 0 0 元，用以支付與廢物管理及環境工程項目有關的小規模工程、可行性研究和地盤勘測工作，

惟每個丁級項目的開支上限不得超過 3 , 0 0 0 萬元。列為丁級工程的項目尚有︰為使廢物管理及環境工程項

目得以列為工務計劃丙級工程而進行的初步可行性研究和勘測工作所需支付的費用，以及工務計劃乙級或

(如獲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批准 )丙級廢物管理及環境工程的可行性勘測工作和設計 (包括擬備招標文件 )

的顧問費和雜費。  

總目 7 0 6－公路  

 3 0  財政司司長已授權下列人員批核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總目 7 0 6 項下的開支－  

人員  關於  

路政署署長  運輸工程，以及整體撥款 6 1 0 0 T X (每項工程不超過

2 , 0 0 0 萬元 )和 6 1 0 1 T X 項下的小規模工程 (每項工

程不超過 5 , 0 0 0 萬元 )  

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  整體撥款 6 1 0 1 T X 項下的小規模工程 (每項工程不超過

5 , 0 0 0 萬元 )  

運輸及房屋局常任秘書長 (運輸 )  整體撥款 6 1 0 0 T X 和 6 1 0 1 T X 項下的小規模工程  

 3 1  二Ｏ一三至一四年度公路工程開支預算需費 3 8 , 0 2 2 , 6 2 9 , 0 0 0 元。  

 3 2  二Ｏ一三至一四年度計劃展開的一項重大公路工程為 8 5 7 T H－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建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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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在 分 目 6 1 0 0 T X － 為 工 務 計 劃 丁 級 工 程 項 目 進 行 公 路 工 程 、 研 究 及 勘 測 工 作 項 下 的 撥 款

6 4 0 , 0 0 0 , 0 0 0 元，用以支付公路、鐵路和鐵路發展、橋樑、隧道和其他構築物、行人徑、停車處、街燈、

路旁斜坡、路面鋪砌 (包括路面接縫重鋪 )、道路重建和修復及交通工程等小規模工程，以及有關公路工程項

目的可行性研究和地盤勘測工作的開支，惟每個丁級項目的開支上限不得超過 3 , 0 0 0 萬元。列為丁級工程

的項目尚有︰為使公路工程項目得以列為工務計劃丙級工程而進行的初步可行性研究和勘測所需支付的費

用，以及工務計劃乙級或 (如獲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批准 )丙級公路工程的可行性勘測和設計 (包括擬備

招標文件 )的顧問費和雜費。  

 3 4  在分目 6 1 0 1 T X－人人暢道通行計劃項下的撥款 1 8 7 , 2 7 2 , 0 0 0 元，用以支付每項需費不超過

7 , 5 0 0 萬元的工程，以便為現有的公共行人通道 (即行人天橋、高架行人路和隧道 )提供人人暢道通行設施

(即加裝升降機或斜道、拆卸現有斜道及相關工程 )，方便市民出入。這個分目涵蓋相關工程的規劃、設計

及建造所引致的一切費用，包括工程管理、可行性研究、勘測、設計、合約採購和工程監督的顧問費用，

以及建造費用。  

總目 7 0 7－新市鎮及市區發展  

 3 5  財政司司長已授權下列人員批核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總目 7 0 7 項下的開支－  

人員  關於  

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  土地拓展工程，以及整體撥款 7 1 0 0 C X 項下的小規模

工程 (每項工程不超過 2 , 0 0 0 萬元 )  

民政事務總署署長  全港發展的工程，以及整體撥款 7 0 1 4 C X 項下的小規

模工程 (每項工程不超過 2 , 0 0 0 萬元 )  

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  整體撥款 7 0 1 4 C X 和 7 0 1 6 C X 項下的小規模工程  

民政事務總署署長／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  

整體撥款 7 0 1 6 C X 項下的小規模工程 (每項工程不超過

2 , 0 0 0 萬元 )  

發展局常任秘書長 (規劃及地政 )  整體撥款 7 1 0 0 C X 項下的小規模工程 (並非與起動九龍

東相關的項目 )  

發展局常任秘書長 (工務 )  整體撥款 7 1 0 0 C X 項下的小規模工程 (與起動九龍東相

關的項目 )  

 3 6  二Ｏ一三至一四年度新市鎮及市區發展開支預算需費 2 , 5 0 2 , 6 4 4 , 0 0 0 元，其中 6 9 3 , 2 3 2 , 0 0 0 元

用於港島及離島發展、 9 0 3 , 8 2 7 , 0 0 0 元用於九龍發展、 6 6 , 0 7 0 , 0 0 0 元用於新界東部發展、 2 7 4 , 9 2 2 , 0 0 0

元用於新界北部及西部發展，以及 5 6 4 , 5 9 3 , 0 0 0 元用於整體撥款。在 1 , 9 3 8 , 0 5 1 , 0 0 0 元的預算中 (不包

括整體撥款 )， 1 , 7 0 8 , 1 1 4 , 0 0 0 元用於土木工程、 9 3 , 2 1 6 , 0 0 0 元用於運輸工程，以及 1 3 6 , 7 2 1 , 0 0 0 元用

於社區工程。  

 3 7  二Ｏ一三至一四年度計劃展開的重大工程包括： 7 6 1 C L－啟德發展計劃－啟德機場北面停機坪

第 3 期甲及第 4 期基礎設施；以及 7 3 1 C L－石硤尾大窩坪龍坪道旁的房屋用地基礎設施工程。  

 3 8  在分目 7 0 1 4 C X 鄉郊小工程項下的撥款 1 2 0 , 0 0 0 , 0 0 0 元，用以支付需費不超過 3 , 0 0 0 萬元的小

規模工程計劃，以改善新界鄉郊地區的基礎建設及居住環境。  

 3 9  在分目 7 0 1 6 C X 地區小型工程項下的撥款 3 4 0 , 0 0 0 , 0 0 0 元，用以支付每項需費不超過 3 , 0 0 0 萬元、

由各區區議會在地區進行的工程。這些工程旨在改善全港各區的地區設施、居住環境及衞生情況。這個分

目涵蓋各區區議會管轄範圍內所有地區設施的小規模建築工程、裝修工程及小規模改建、加建及改善工程

(包括為進行有關工程而需更換的家具及設備 )，以及斜坡勘察及小規模斜坡改善工程的費用。這個分目亦

包括在規劃上述工程計劃時引致的一切費用，例如顧問費、可行性研究、地盤勘測和其他研究的費用。  

 4 0  在分目 7 1 0 0 C X 為工務計劃丁級工程項目進行新市鎮及市區工程、研究及勘測工作項下的撥款

1 0 4 , 5 9 3 , 0 0 0 元，用以支付與新市鎮及市區發展工程項目有關的小規模工程、小規模環境美化工程、可

行性研究和地盤勘測的費用，惟每個丁級項目的開支上限不得超過 3 , 0 0 0 萬元。列為丁級工程的項目尚

有：為使新市鎮及市區發展工程項目得以列為工務計劃丙級工程而進行的初步可行性研究和勘測所需支付

的費用，以及工務計劃乙級或 (如獲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批准 )丙級工程項目的可行性勘測和設計 (包括

擬備招標文件 )的顧問費和雜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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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目 7 0 9－水務  

 4 1  財政司司長已授權下列人員批核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總目 7 0 9 項下的開支－  

人員  關於  

水務署署長  水務工程，以及在整體撥款 9 1 0 0 W X 項下進行的小規

模工程 (每項工程不超過 2 , 0 0 0 萬元 )  

發展局常任秘書長 (工務 )  在整體撥款 9 1 0 0 W X 項下進行的小規模工程  

 4 2  二Ｏ一三至一四年度水務工程開支預算需費 3 , 8 1 9 , 9 1 4 , 0 0 0 元。  

 4 3  二Ｏ一三至一四年度計劃展開的重大水務工程包括： 3 3 3 W F－長洲食水供應改善工程；以及

9 6 W C－大埔白石角填海區供水計劃－第 2 階段。  

 4 4  在 分 目 9 1 0 0 W X 為 工 務 計 劃 丁 級 工 程 項 目 進 行 水 務 工 程 、 研 究 及 勘 測 工 作 項 下 的 撥 款

6 7 9 , 0 0 0 , 0 0 0 元，用以支付與水務工程項目有關的小規模工程 (包括斜坡勘察及小規模斜坡改善工程 )、可

行性研究和地盤勘測的費用，惟每個丁級項目的開支上限不得超過 3 , 0 0 0 萬元。列為丁級工程的項目尚

有：為使水務工程項目得以列為工務計劃丙級工程而進行的初步可行性研究和勘測所需支付的費用，以及

工務計劃乙級或 (如獲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批准 )丙級水務工程的可行性勘測和設計 (包括擬備招標文件 )

的顧問費和雜費。  

總目 7 1 1－房屋  

 4 5  財政司司長已授權下列人員批核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總目 7 1 1 項下的開支－  

人員  關於  

建築署署長  建築工程  

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  土木工程  

路政署署長  運輸工程  

水務署署長  水務工程  

運輸及房屋局常任秘書長 (房屋 )  整體撥款 B 1 0 0 H X 項下進行的小規模工程  

 4 6  二Ｏ一三至一四年度與房屋有關的基礎建設開支預算需費 6 0 9 , 4 4 3 , 0 0 0 元。  

 4 7  在分目 B 1 0 0 H X 為工務計劃丁級工程項目進行小規模房屋發展和有關工程、研究及勘測工作項下

的撥款 3 9 , 2 3 1 , 0 0 0 元，用以支付與房屋工程有關的小規模工程、可行性研究和地盤勘測的費用，惟每個

丁級項目的開支上限不得超過 3 , 0 0 0 萬元。列為丁級工程的項目尚有：為使房屋工程項目得以列為工務計

劃丙級工程而進行的初步可行性研究和勘測所需支付的費用，以及工務計劃乙級或 (如獲財經事務及庫務

局局長批准 )丙級的房屋工程項目的可行性勘測和設計 (包括擬備招標文件 )的顧問費和雜費。  

總目 7 0 8－非經常資助金及主要系統設備  

 4 8  總目 7 0 8 項下的分目的開支原先由政府一般收入帳目支付，但由一九八八年四月一日起，這些

分目撥歸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成為一個新開支總目－總目 7 0 8。  

 4 9  非經常資助金的分目，其撥款用以支付新建築物、現有設施擴建及重置工程，以及需費 2 0 0 萬元

以上的翻新工程的開支。由一九九六至九七年度立法局會期開始，非經常資助金撥款進行的工程項目一如

工務計劃的其他工程，在提交財務委員會前，已由工務小組委員會審議。  

 5 0  主要系統設備的分目，其撥款用以支付需費 2 0 0 萬元以上的非行政工作電腦系統、通訊系統及機

動系統的開支。主要系統設備項目不屬於工務計劃，因此會沿用規管政府一般收入帳目資助項目的程序。  

 5 1  截至二Ｏ一二年十二月十四日止，在二Ｏ一三至一四年度有預算開支的現有工程 (整體撥款除外 )

的核准項目預算總額約為 5 4 1 . 1 8 億元。截至二Ｏ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這些工程的實際開支約為

2 6 0 . 4 5 億元。二Ｏ一二至一三年度的修訂預算約為 7 0 . 0 2 億元。截至二Ｏ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現有

工程尚未支付的承擔額約為 2 1 0 . 7 1 億元。預計在二Ｏ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前會就新工程承擔共約

2 1 8 . 1 3 億元，而二Ｏ一三至一四年度現有及新工程的預算開支約為 7 2 . 7 6 億元。因此，截至二Ｏ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尚未支付的承擔額預計約為 3 5 6 . 0 8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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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  財政司司長已授權有關採購部門的管制人員批核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總目 7 0 8 項下的主要系統設備工

程開支，並就非經常資助金及小規模工程授權下列人員批核有關分目項下的開支－  

人員  關於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  非經常資助金－教育資助金、工業教育及工業訓練，
以及在整體撥款 8 1 0 0 Q X 項下進行的小規模工程  

建築署署長  非 經 常 資 助 金 － 醫 療 資 助 金 ， 以 及 在 整 體 撥 款

8 1 0 0 B X 項下進行的小規模工程 (每項需費不超過

2 , 0 0 0 萬元 )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秘書長  非經常資助金－大學，以及在整體撥款 8 1 0 0 E X 項下
進行的小規模工程  

發展局常任秘書長 (工務 )  非經常資助金－雜項及在整體撥款 8 1 0 0 B X 項下進行
的小規模工程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常任秘書長  

(工商及旅遊 )  

非經常資助金－雜項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常任秘書長  

(通訊及科技 )  

非經常資助金－雜項  

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  非經常資助金－雜項  

路政署署長  非經常資助金－雜項  

社會福利署署長  在整體撥款 8 0 0 1 S X 項下進行的小規模工程  

食物及衞生局常任秘書長 (衞生 )  在整體撥款 8 1 0 0 M X 項下進行的小規模工程  

 5 3  二Ｏ一三至一四年度非經常資助金及主要系統設備開支預算需費 9 , 0 8 1 , 0 2 0 , 0 0 0 元。  

 5 4  在分目 8 1 0 0 B X 為受資助機構 (獲教育資助金或醫療資助金資助的機構除外 )進行與斜坡有關的基

本工程項下的撥款 1 3 , 3 3 2 , 0 0 0 元，用以支付為受資助機構 (獲教育資助金資助的機構或獲醫療資助金資

助的醫院管理局轄下機構除外 )進行的斜坡勘察及小規模斜坡改善工程，惟每個工程項目的開支上限不得

超過 3 , 0 0 0 萬元。  

 5 5  在分目 8 1 0 0 E X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院校校舍的改建、加建、維修及改善工程項下的撥款

5 6 0 , 0 0 0 , 0 0 0 元，用以支付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教資會 )資助院校校舍的改建、加建、維修及改善工程

(包括斜坡勘察及小規模斜坡改善工程 )，每項所需補助金額不超過 3 , 0 0 0 萬元；以及支付建議由教資會資

助的建築工程項目的研究，包括顧問的設計費和雜費、擬備招標文件、地盤勘測工作的費用，以及大規模

的內部勘測工作，每個項目的開支上限不得超過 3 , 0 0 0 萬元。  

 5 6  在分目 8 1 0 0 M X 醫院管理局－改善工程、為建築工程計劃進行的可行性研究、勘測工作和合約前

顧問服務項下的撥款 6 6 1 , 1 1 9 , 0 0 0 元，用以支付所有公立醫院的改善和勘測工程 (包括斜坡勘察及小規模

斜坡改善工程 )、工程項目的初步可行性研究，以及批出合約前的顧問服務 (包括建築工程項目的設計和擬

備招標文件 )的費用，每個項目的開支上限不得超過 3 , 0 0 0 萬元。  

 5 7  在分目 8 1 0 0 Q X 獲得教育資助金資助的建築物的改建、加建、維修及改善工程項下的撥款

4 6 2 ,5 5 1 ,0 0 0 元，用以支付獲得教育資助金資助的建築物 (由教資會資助的建築物除外 )的改建、加建、維修及

改善工程 (包括斜坡勘察及小規模斜坡改善工程 )，每項所需補助金額不超過 3 ,0 0 0 萬元；以及建議以教育資助

金進行的建築工程項目的研究，包括顧問的設計費和雜費、擬備招標文件和地盤勘測工作的費用，以及大

規模的內部勘測工作，每個工程項目的費用上限為 3 , 0 0 0 萬元。  

 5 8  在分目 8 0 0 1 S X 闢建福利設施項下的撥款 1 0 7 , 8 1 7 , 0 0 0 元，用於為房屋委員會的公共屋邨發展項

目闢建福利設施，每個工程項目的開支上限為 3 , 0 0 0 萬元。  

總目 7 1 0－電腦化計劃  

 5 9  財務委員會於一九九Ｏ年十二月十四日批准開設總目 7 1 0－電腦化計劃，以便由一九九一年四月

一日起支付安設行政工作電腦系統及聘用顧問作可行性研究和系統發展的所需費用。總目 7 1 0 項下的項

目並不屬於工務計劃，因此規管安排會沿用規管政府一般收入帳目資助項目的程序。  

 6 0  財政司司長已就每項需費超過 1 , 0 0 0 萬元的大規模電腦化計劃，授權有關採購部門的管制人員批

核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總目 7 1 0 項下的開支。此外，他亦授權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批核在整體撥款 A 0 0 7 G X

項下的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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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1  二Ｏ一三至一四年度電腦化計劃開支預算需費 2 , 2 4 5 , 7 7 5 , 0 0 0 元。  

 6 2  在分目 A 0 0 7 G X 新行政工作電腦系統項下的撥款 8 9 0 , 0 0 0 , 0 0 0 元是一項整體撥款，用以支付安

設行政工作電腦系統及聘用顧問作可行性研究和系統發展的所需費用，每個項目需費介乎 1 5 0 , 0 0 1 元至

1 , 0 0 0 萬元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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